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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438次會議紀錄 

109年 10月 26日府都新字第 1097018736號 

壹、 時間：民國 109年 9月 28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 地點：臺北市政府北區 2樓 N206會議室專區 

參、 主持人：方副召集人定安代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紀錄彙整：曾少宏 

伍、 實施者已於會議中報告，並經委員及幹事充分討論，爰紀錄僅為摘要重點整理 

陸、 討論提案： 

一、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興安段一小段 187-1地號等 21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案」涉及更新單元範圍調整討論案（承辦人：事業科 侯鈞镪 

2781-5696#3070）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書面意見) 

有關涉及更新單元範圍調整討論案，本分署原則尊重審議結果。 

（二） 財政局 楊幹事蜀娟 (書面意見)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無涉本局協審事項，本局無意見。 

（三） 地政局 洪幹事于佩（書面意見） 

無涉及本局協審事項，無意見。 

（四） 交通局 張幹事鈞凱（書面意見） 

本案為更新單元範圍調整案，本局無意見。 

（五） 消防局 林幹事清文（書面意見） 

本案係討論更新單元範圍調整，未涉本局權管，爰無意見。 

（六）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凃幹事之詠（書面意見） 

本科無意見。 

（七）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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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建築管理工程處 王幹事光宇 

有關實施者說明興隆路三段 36巷為無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請實施者再

釐清現況北方住戶有無使用該現有巷道進出。 

（九） 黃委員媺雲 

權變計畫：請標示陽台、轉折處等尺寸（第15-4頁至第15-19頁），以利地

政登記程序檢覈。 

（十） 遲委員維新 

有關實施者試算給今日第三位陳情之東南側鄰地所有權人資料，該所有權

人說他土地坪數有46坪，實施者算給他只有15.02坪，其原因為何? 

（十一） 謝委員慧鶯 

1. 應該要說明本案商業區但基準容積是住三(225%)，以免所有權人資料解讀

有誤。 

2. 今日第三位陳情之東南側鄰地所有權人資料是土地持分1/3，可能誤會自

己是該地號土地的全部所有權人。 

3. 若東南側鄰地沒有進來本案是很大的遺憾，實施者是否再努力，且把東南

側鄰地納入後同意比率還是會超過法定門檻，今日陳情人也無不願更新

者，是否有機會朝這方向溝通協調。 

（十二） 簡委員裕榮 

建議更新處召開一次公辦協調會，以權利變換為基礎。 

（十三） 何委員芳子 

今日陳情之東南側鄰地所有權人是否都願意以公正、公平的權利變換方式

來參與都市更新?若都同意，那本案就將東南側鄰地納入，且本案也是採

權利變換。 

（十四） 林委員光彥 

1. 權利變換是依照法令規定，不是按照所有權人和實施者所談，包含共同負

擔項目、更新前後價值去做換算，就是按照法令規定去執行。 

2. 今天就決定更新單元要納入東南側鄰地，無須再看同意比率，並非鄰地

100%同意才更改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如果東南側鄰地不同意，對實施者來

說就是不同意戶，按照不同意戶來處理，但希望東南側鄰地都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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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簡委員伯殷 

提醒實施者建築規劃設計要符合地主需求，東南側鄰地土地面積較大，實

施者要思考每個地主權益，今日簡報所顯示配置圖北側店面柱子也要再調

整，同意比率才會提升。 

（十六） 陳副召集人信良 

1. 本案採權利變換，今日陳情之東南側鄰地所有權人是否接受？權利變換不

看私約條件，審議會針對共同負擔、連同建築設計綜合考慮，您接不接受

審議會審出來的權利變換？若願意，就簽切結同意依權利變換及審議保障

您基本的權益。 

2. 倘陳情人同意以權利變換參與本案並出具正式書面文件同意權利變換，審

議會要求實施者用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3. 如果審議到最後，今日陳情之東南側鄰地所有權人不滿意權利變換結果，

讓實施者納入東南側鄰地後投入大量成本，結果東南側鄰地所有權人變不

同意戶在掙扎，市政府會視為不同意戶來執行代為拆除，若願意出同意

書，審議會可以確保基本權益不會受損。 

4. 本案納入東南側鄰地後，建築設計會調整，有關原位次分配實施者也會考

慮，意見皆可以交換，但計畫審議會仍會有整體考量。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 

（一） 有關現場陳情意見回應: 

1. 本案原預計採危老重建，危老整合階段所知約剩4戶未同意，因住戶反應本

基地談數十年，終於有建設公司(實施者)願意且在室內面積盡量不縮水情況

有機會推動，故改申請都市更新，造成東南側鄰地無法申請都市更新情況，

實施者慎重起見辦理二次協調會也希望東南側鄰地能參與(今日陳情之東南

側鄰地所有權人無出具參與更新意願書)。 

2. 本案實施者努力申請50%容積獎勵盡量達室內面積不縮水，包含捐8.67%都更

基金以及耐震標章，不希望東南側鄰地所有權人用自己揣測別人拿更多，以

及「一定要跟我談好才要參與」心態是東南側鄰地無法明確表達參與意願之

原因。 

3. 本案同意書補足後，同意比率接近百分之百，僅剩土地銀行(畸零地)未同

意，實施者目前正和土銀洽商採讓售或權變，也同意土銀可以領更新後價

值，若東南側鄰地納入本案，可以採權變方式分配。 

（二） 有關實施者試算給今日第三位陳情之東南側鄰地所有權人資料，該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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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積為49.67㎡，換算後為15.0252坪，應屬誤解。 

（三） 有關東南側鄰地同意比率，合法建築物有6戶，目前出參與更新意願書只有1

位，加上今日陳情之東南側鄰地所有權人現場宣示同意參與者2位，合法建

築物同意比率只有50%，建議是否開公辦協調會，一個月內確認同意比率。 

（四） 有關東南側鄰地參與更新意願回覆情形，私有所有權人土地12人、合法建築

物6人， 1位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2位有土地無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有出具參與更新意願書(有意願)，其他土地及合法建築物5戶所有權人都未

出具參與更新意願書。 

決議：原則將東南側相鄰土地興安段一小段 188-2、190、191、287、292地號等 5

筆土地納入本案更新單元範圍，請都市更新處於 1個月內協助召開公辦協調

會，與鄰地所有權人說明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與義務關係並請其出具同意書

後，實施者依委員及幹事意見修正續行公展程序。 

二、 「擬訂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段 77地號等 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都市更

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張雅婷 2781-5696#3082)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局 戴幹事國正（書面意見） 

1. 事業計畫P.10-6表10-5建築規劃面積檢討表中工程造價金額數值格式有

誤，請修正。 

2. 本案信託管理費以報價單費用提列，後續提審議會審議。 

（二） 地政局 吳幹事丹鈴（書面意見） 

無意見。 

（三） 交通局 洪幹事瑜敏（書面意見） 

1. 事業計畫:基地規劃4戶商業單元之裝卸貨需求部分，經實施者回應「本案基

地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86-2檢討免設」與交評報告答復說明

「於地下1層設有1席垃圾車暫停車位，可滿足裝卸貨車之停車需求」不同，

請依交評報告答覆內容修正。 

2. 交評報告： 

(1) P.5-1，本案基地規劃停車空間(汽車135席、機車108席)與事業計畫書之

都市更新審議資料表(汽車停車位實設129席、機車107席)不符，請釐清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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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地規劃4戶商業單元之裝卸貨需求部分，經實施者回應「於地下1層設有

1席垃圾車暫停車位，可滿足裝卸貨車之停車需求」： 

○1 建議該車位使用規範應納入住戶規約。 

○2 請補充說明裝卸貨物進出動線、載貨電梯空間是否滿足貨物進出使用，

及車道、車位限高可否滿足裝卸貨車進出。 

(3) 附錄2(評估委託書)及附錄4(交通工程技師簽證)請分別補蓋公司大小章

及簽證技師章。 

（四） 消防局 蔡幹事長銘（書面意見） 

1. 規劃之救災活動空間範圍內現況有停車格位，請申設單位應確認救災活動空

間範圍內無突出固定設施、障礙物、交通號誌、停車格、路燈、變電箱、雨

遮、裝置藝術或植栽等，且救災活動空間上方均保持淨空，無高壓電線或其

他纜線…等，不影響雲梯消防車停放及操作。 

2. 救災活動空間範圍內應能承受本市現有最重雲梯車之1.5倍總重量(即75

噸)，規劃之3處救災活動空間範圍內皆有排水溝，應調整避開或予以補強，

並由專業技師簽證認可，且檢附簽證資料。 

（五）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顏幹事邦睿（書面意見） 

本科無意見。 

（六）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報告書P.11-2，量體說明示意圖之屋頂框架與本次設計方案不符，請更正。 

（七） 建築管理工程處 甘幹事子楠 

有關地下一層車位變動的部分，未影響法定車位，故無意見。 

（八） 唐委員惠群 

更新後戶數共74戶，但規劃約130席車位，爰約有60席車位將為所有權人共

同持有或分回實施者，另地上二層露臺標示共專有部分，涉及產權共同持

有，請再考量。 

（九） 鄭委員淳元 

本案基地周邊有商業區及多為事務所使用，活動性較強，且500公尺範圍內

亦有立體停車場，幾乎為滿位，地區停車需求高。 

（十） 林委員光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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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所有權人多持有兩部車，但選配原則仍為1戶1車位，請實施者補充說明。 

2. 基地北側臨新中街六巷6公尺計畫道路，規劃設計退縮2公尺，經檢視鋪面仍

為人行道材質，且實施者僅說明須順平處理，請實施者再確認。 

（十一） 謝委員慧鶯 

1. 基地南側規劃設置兩開放空間，請問後續社區管制如何執行是?僅開放住

戶使用或供公眾使用，另社區安全管理維護部分，請實施者敘明。 

2. 本案採代理實施方式執行，且現為事業計畫階段，但後續權利變換階段

時，財務計畫出資方式將有兩種型態(所有權人出資或不出資)，建議於權

利變換計畫報核時，敘明所有權人是否出資。另如部分所有權人選擇不出

資，請問實施者是否引進投資人或採自行出資，請於事業計畫內敘明。 

3. 本案財務計畫營業稅部分，應屬事權分送故暫無提列，後續如採自地自建

方式執行，亦無營業稅，但如與實施者權利變換方式執行，則將有營業稅

問題，請再說明。 

（十二） 何委員芳子 

本案小型開放空間部分，請考量補強街道傢具。 

（十三） 鄭委員凱文 

基地南側臨 1.9公尺鄰房間距部分之景觀剖面圖，依都市更新審議規則於

行道路旁之樹木應與鄰接道路順平，但本案規劃樹木與地面差距 150公

分，請實施者考量是否稍微調降，且不要影響地下一層停車空間。 

（十四） 遲委員維新 

估價報告書 P.47之 CDEF四戶皆有視野景觀之調整率，其中 CD兩戶為南

北向，與鄰接棟數較近，且亦無開窗僅有衛浴的採光，故是否刪除視野景

觀調整率，請實施者說明。 

（十五） 劉委員秀玲 

依 108年 4月 25日公告實施「臺北市松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

案」，本地區需經都市設計審議，但因本案報核日期適用舊法，則係依「臺

北市民生東路新社區特定專用區建築管制要點」辦理。 

（十六） 楊委員欽文 

1. 本案交評報告敘明垃圾車暫停車位可滿足裝卸車位，事業計畫請一併修

正。另裝卸車位設置於地下一層，請標示裝卸貨物至1樓商業空間之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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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運用電梯則需納入住戶規約規範。 

2. 事業計畫與交評報告車位數不一致，請修正。基地西側設4戶商業單元，

基地東側設3戶住宅單元，依都市計畫規定僅能作為住宅使用，後續選配

時應與所有權人說明。 

3. 另如屬消防救災空間(紅線的部分)，消防局及新工處即會認定及取消路邊

停車格。 

（十七） 黃委員媺雲 

1. 依108年12月20日都市更新審議會第402次會議提及，請實施者釐清本案陽

台是屬於建築面積或陽台(法定空地)及尺寸標示清楚，本次會議尚無修

正。 

2. 簡報P.4選配原則採原位置選配，但是否會限定2樓以上所有權人選配，另

本案採代為實施方式執行，後續選配是否由所有權人自行選擇，請說明。 

（十八） 陳副召集人信良 

請補充人行道退縮等剖面圖。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 

（一） 本案計有9戶尚未取得同意，其中2戶旅居國外，5戶所有權人年紀較大已與

其子女溝通，1戶位於地上一層已口頭表示願配合重建但不願意出具同意

書，1戶期望朝大範圍整體規劃重建故無參與意願，後續會再持續與所有權

人溝通。 

（二） 有關建築框架部分前次設計為9公尺，已依前次會議意見修正為6公尺。 

（三） 針對車位部分，部分所有權人持有2部車，且多停於路邊停車格或立體停車

場，因法定停車位設置於地下二層尚且不足，故配合所有權人需求，地下三

層停車位設計與地下二層一致。另基地北側新中街六巷雖為6公尺巷道，但

其因劃設停車格，實際通行寬度僅為4公尺，對消防需求較為不利，故本案

停車空間充足則可建議北側停車格取消。另選配原則為1戶1車位，如所有權

人有需求則可額外選配。 

（四） 配合消防救災空間，基地北側退縮6公尺，原有樹木則配合退縮遷移，另退

縮部分，規劃與人行道相同之鋪面設計及全順平。另未涉及文化局列管受保

護樹木之遷移。 

（五） 基地內開放空間未設置圍牆之目的，即是開放公眾使用，另樹木設置亦為維

護民生社區整體意象。本案開放空間易達性非常高，未來將可補強街道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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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地南側樹木樹穴會稍微調降，車道邊緣因車道限高的問題，還是會墊高，

原則4棵樹將配合人行道儘量順平。 

（七） 有關消防救災部分，規劃設計消防車空間皆停於馬路上，範圍補強部分將配

合消防局意見，加強排水溝等，另將再與新工處協調是否取消附近停車格。 

（八） 垃圾車暫停車位可共同滿足裝卸貨車之停車需求，本案將以時段性調整作區

隔。另基地東側依都市計畫規定無法作商業使用，後須將再與所有權人說明。 

（九） 本案後續期朝自地自建方式處理，如有部分所有權人不願意出資，則實施者

將以出資方式處理。另後續亦將於權利變換計畫書內載明清楚。 

（十） 有關估價報告書內，依委員意見刪除CD兩戶視野景觀調整率。 

決議： 

（一） 人民陳情部分： 

本案尚有所有權人尚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整合。 

（二）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本案基地內受保護樹木及現況樹木保留情形、北側規劃退縮修正情形及調整

地下一層車位數(汽車減少6輛、機車減少1輛)，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

論後，予以同意。另有關基地南側開放空間，應確保具開放性、易達性及保

持公眾通行，並依委員意見設置街道傢俱。另請補充開放空間退縮等剖面圖。 

（三） 消防救災部分 

消防救災活動空間之修正情形，請依消防局意見修正。 

（四） 交通規劃部分 

本案交通影響評估及事業計畫修正情形，請依交通局書面意見及委員意見修

正。 

（五） 財務計畫部分 

本案為代理實施，提列人事管理費4.5%、銷售管理費5.4%、風險管理費12%，

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另請依委員意見於後續權利變

換階段敘明所有權人出資比例，及不同意出資者之執行方式。 

（六） 估價部分 

本案二樓以上均價為1,030,253元/坪及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共同負擔比由

28.3%調整為28.09%，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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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兩戶視野景觀調整率，請依委員意見修正。 

（七）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 △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442.12平方公尺（法定容積7％）之

獎勵額度。 

2. △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之

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631.6平方公尺（法

定容積10％）之獎勵額度。 

3. △F5-3（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830.79平方

公尺（法定容積13.15％）之獎勵額度，後續授權更新處核實計算後給予獎

勵額度；另請實施者將人行步道以順平處理，並設置標示牌，明確標示留設

面積、位置及無條件供公眾通行，並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4. △F5-5(更新基地規模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195.8平方公尺(法定容積3.1%)

之獎勵額度。 

5. △F5-6（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378.96平方

公尺（法定容積6%）之獎勵額度，並請實施者後續依103年11月10日公布之

「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提列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惟不得納入本案共同

負擔費用提列；另請實施者依協議書約定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於使用執照

核發後2年內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 

（八） 聽證紀錄 

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1. 徐○○(委託人：李○○) 本次

事業計畫實施方式為權利變換，

惟本案實施者曾跟我們提到是以

私契的方式辦理，只有不簽私約

的人才以權利變換分配，想了解

本案到底係以何種方式實施，對

於地主的權利義務差別在哪裡?  

1-1 實施者受任人：東基開發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周永清總經理 

(1)實施方式可以由地主自行選擇。 

(2)本案係以代理實施方式辦理，代理實

施會收取顧問費，權利變換係依照政

府的審查結果來執行。 

 

私約非屬審議權

責，仍請實施者持

續善盡溝通協調之

責。 

2.劉○○(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

人代為宣讀) 

 (不用遮) 

(1)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段 77-3 地號

之委託重建案，自民國 101年 10

月提出後，至今已延宕 7年餘。 

2-1 實施者受任人：東基開發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周永清總經理 

(1)已與陳情人協調，後續會持續溝通協

調。 

 

私約非屬審議權

責，仍請實施者持

續善盡溝通協調之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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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2)因小兒結婚須住所，本戶將舉行

裝修後自用，原來跟東基開發建

設簽署的委託重建代理實施契約

書自 108年 3月 10日作廢 

3.謝○○(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

人代為宣讀) 

請教長官及專家： 

(1)市長條款：危老建物都更獎勵

(49.9%)本都更案是否適用。 

(2)本都更申請獎勵(39.31%)其獎

勵所得的坪數全部出售是否足支

付工程款及所有應支付費用，而

原住戶能保有：例(土地持分 20.5

坪╳原容積 200%)=41建坪，不含

公設(公設另計)。 

(3)如不能保有原住戶應有的坪

數，那參於都更已無意義，現在

退出有法律上的責任嗎。 

(4)本陳述如會困擾公眾利益之

虞，可用書面示知。 

2-1 東基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周永

清總經理 

(1)危老最基本之條件須達到 100%同

意，本案似有難度。 

(2)本案爭取之獎勵約為 39%多，以目前

試算，謝先生欲分回原本坪數應沒有

問題。 

2-2都更處：董股長妍均 

(1)依照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之規定，

若要撤銷同意書須於公開展覽期間

才能撤銷，若非於公開展覽期間主張

撤銷同意書，需與實施者合意撤銷，

後續請實施者溝通協調。 

 

經實施者說明溝通

協調情形，並經審

議會討論後，予以

確認。 

惟仍請實施者持續

善盡溝通協調之

責。 

4.劉○○(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

人代為宣讀) 

(1)我們都更案位於民生社區環境

優美地方，但現在大家住的房屋

已 40年都有老舊漏水問題，而且

周邊停車空間不足夠，每當下班

後都很難停車，所以大家對於都

更重建是滿懷希望，先前有建商

談過合建不成，所幸後來遇到東

基開發建設告訴大家自地自建的

方式，讓住戶有更多對自己房屋

的參與感，大家都樂觀其成。 

(2)因為民生社區的人文素質較

高，房屋價值也較佳，除了改建

新房屋外，大家更希望能蓋更高

品質的房屋，而且有些住戶需要

2-1 實施者受任人：東基開發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周永清總經理 

(1)因本案建築規劃皆為大坪數，故依法

一戶一車位較難滿足住戶之停車需

求，在規劃上也設計多於法定車位的

規劃。 

(2)本案目前設計規劃已為 SRC。 

 

有關加速重建等意

見，請相關單位依

法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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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更多的停車空間，經過住戶與東

基開發討論，若能透過提高建材

用 SRC 方式除了創造價值外，更

能提高房屋安全，又能讓大家的

車子都有自己的空間，尤其對於

有些人有2台車更是極大的幫助。 

(3)在此希望政府能加速重建的推

動，對於還沒同意的住戶，也希

望政府能給予更多的協助，謝謝。 

（九） 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修正後通過，後續請實施者於收受會議記錄後3

個月內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審

議會審議。實施者得參考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公告成果告示牌樣式自行設

置，以推廣都市更新成效。 

三、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吉林段四小段 705-3地號等 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 (承辦人：事業科  曾于珊 

2781-5696#3074)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書面意見) 

1. 有關討論事項(三)建築規劃設計部分2、涉3樓原社福設施為一般事務所一

節，查本局108年12月26日幹事複審意見有關社福設施使用用途登記，係考

量本府分回房地宜保留未來使用收益或處分之彈性，請實施者查明是否得於

符合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社福設施設置相關規定之前提下，

「社福設施」之房屋使用用途以「一般事務所」或其他組别登記。爰本案使

用用途登記倘有適法疑慮，仍請實施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2. 本案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金額比照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

辦理，依該條例規定，陽台部分須按實際拆除面積以建築物重建單價百分之

50計算。惟事業計畫表14-2(權利變換計畫表8-1)似未就陽台面積另以重建

單價百分之50拆算拆遷補償，請實施者釐清修正。 

3. 事業計畫第14-13頁載明拆除費用由違章建築戶負擔，事業計畫表14-6(權利

變換計畫表9-2)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現地安置戶應負擔費用是否應包

含拆除費用，因涉共同負擔的減項，影響所有權人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

請實施者釐清或修正。 

4. 本案建築構造為鋼骨鋼筋混凝土造第二級，共同負擔比例39.73%偏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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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行政管理費、廣告銷售管理費均以上限提列，請實施者調降。 

5. 有關更新前估價，請實施者考量市有土地之貢獻度，檢討調高市有土地更新

前權利價值。說明如下: 

(1) 本基地北側臨新生北路二段58巷僅為6米巷道，使用分區雖為商四特(原商

三)，惟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法定容積率應僅有300%，

需納入南側臨長春路之市有土地參與更新，整宗基地之法定容積率始可達

560%。 

(2) 查本案更新後一樓店鋪平均單價，基地北側B1等6戶臨6米巷每坪為104.98

萬元，基地南側A1等5戶臨長春路及新生北路每坪為145.32萬，前後側價

差達38.42%本案更新前市有土地位於基地南側且為角地，參考更新後一樓

店鋪南北側價值差異，更新前市有土地價值應有相對之調整率。 

(3) 更新後西側基地僅興建5樓(B棟)，而東側基地興建24樓(A棟)，其投影面

積大多位於市有土地上，益顯市有土地開發價值。 

(4) 領銜估價報告書第83頁提列「開發適宜性、臨路情況、角地、面寬、商效」

等比較項目調整率，市有土地較其餘土地僅高出13~24%，似低估市有土地

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綜上，請實施者檢討市有土地調整率，調高市有土

地更新前權利價值。 

6. 有關更新後3樓A1單元估價，查本案建物平面圖(事業計畫第10-51頁)顯示，

該建物有5處管道間及轉管影響使用，惟領銜估價報告書第235頁對於3樓1

「轉管、水區影響」一項並未適度反應及調整，請實施者調整該筆建物更新

後權利價值，以符實際。 

7. 有關市有土地參與更新後分配之建物及停車位登記(權利變換計畫第16-2至

16-3頁、17-6至17-8頁)，請實施者依本局109年6月24日函聽證意見，將地

下1層編號1、2坡道平面車位及編號3無障礙車位登記予3樓A1單元(社福設施)

使用，其餘35個車位以1戶1車位方式依序登記予住宅單元(社會住宅)使用。 

（二） 都市發展局住宅企劃科(書面意見) 

1. 查本案社會住宅建築圖說本局前於106年8月18日函覆實施者尚符合社會住

宅規劃設計基準需求，並經本府財政局107年11月27日函送本府選配方案予

實施者，共選配64戶社會住宅單元及35個停車位。 

2. 經檢視本次社會住宅單元規劃部分仍符上開需求。 

（三）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本局爭取3樓A1戶作為身心障礙者日間作業設施，目前登記用途為一般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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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是否得改為社會福利設施。 

（四） 財政局 陳幹事進祥（書面意見） 

1. 有關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之計算，請依「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

治條例」第9條規定，騎樓、陽台及有建物登記之平台，按實際拆除面積以

建築物重建單價50%計算。 

2. 事業計畫表15-11成本收入總分析表，其中現地安置戶應負擔費用除申請安

置面積之應繳價金11,893,856元外，尚包含違章建築物拆除費用65,804元，

應請實施者檢視修正。 

3. 本案提列制震費用及逆打工法合計89,412,600元，請說明必要性及合理性

後，提請審議會審議。 

4. 本案貸款期間50.63個月，高於一般審議案例之36個月及本案安置期間42個

月，因本案已採逆打工法縮短施工期程，建請實施者調降貸款期間不超過本

案安置期間之42個月。 

5. 權利變換P.16-1，本案現地安置戶之選配尚未達成協議，因涉及全部現地安

置戶實際應繳價金與實際安置面積之價值，攸關土地所有權人分配總價值及

營業稅之計算，應請實施者於本案核定前完成現地安置戶之選配。 

6. 本案人事行政管理費(5%)及銷售管理費(6%)皆以上限提列，共同負擔比例

39.73%，請實施者說明合理性後，提請審議會審議。 

（五） 地政局 鄭幹事益昌（書面意見） 

宏大不動產估價報告： 

1. P199修正前比較標的7「B4升降平面」車位價格尚屬合理；惟比較標的9「B4

坡道機械」車位價格相較之下略有偏高，請再衡酌考量。 

2. P230車位價格單位誤植仍未修正。 

（六） 交通局 吳幹事瑄俞(書面意見) 

1. 提請大會討論事項涉建築規劃設計部分：有關基地西側、北側、南側、東南

側人行及自行車環境，本局無意見；至交評報告書部分，意見同「三、交評

報告意見」，餘無意見。 

2. 事業計畫 

車道出入口應於指定退縮人行空間後留設 4.5公尺之緩衝空間為原則，惟本

案留設 2公尺緩衝空間，爰請補充無法留設 4.5公尺緩衝空間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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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評報告 

(1) P.4-13 一般零售業員工衍生停車需求應以附5-6實際運具使用調查推

估，非以表4-4(一般零售業顧客運具分配)比例推估，請修正。 

(2) P.4-14住宅衍生停車需求仍請補充以「車輛持有率」推估，惟小坪數單元

得以0.7 倍計算汽車位需求量。 

4. 請參照本案審查意見一併修正交評報告、事業計畫本文及附錄十四、交評報

告摘要，以維三者內容之一致性。 

（七） 消防局 蔡幹事長銘（書面意見） 

有關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活動空間部分，本局無意見。 

（八）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凃幹事之詠(書面意見) 

(事業計畫P.10-34)本案停車位檢討有誤，請補充檢討一般事務所超過

2000m2未滿4000m2之停車位。 

（九）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無意見。 

（十） 建築管理工程處 甘幹事子楠 

1. 長春路71巷整段位於更新單元範圍內，是否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0

條規定廢除。 

2. 實施者已說明長春路71巷往南走現況是無法通行的，未來長春路71巷7號為

全部拆除，就建照執照圖標示為法定空地，法定空地無法依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廢除，且就目前建築套繪圖判斷，南側段非為現有巷。 

（十一） 黃委員媺雲 

1. 請實施者說明社會福利設施若登記為一般事務所是否符合法令規定。 

2. 估價請依幹事意見檢視修正，有關權利變換計畫書建物登記清冊，所填寫

內容與表格範本不一致，請實施者參照表格範本修正，提醒一、二樓坪數

需分列。另相關平面圖，如陽台轉彎、斜角等尺寸請補充標示。 

（十二） 林委員光彥 

1. 公地主對於市有土地價值有疑問，實施者採取之作法非調高公地主價值，

反而調降私地主之價值。更新後價值分為三部分，公地主價值、私地主價

值以及實施者共同負擔，若僅就私地主權利價值進行調整，是否正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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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說明。 

2. 請釐清現有巷位置，依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規定現有巷道應全部位於都市更

新計畫範圍內。 

3. 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所有權人不同意

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故

不論其原因事實為何，其撤銷為合法有效，請實施者說明出具同意書與報

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是否相同。 

4. 營建費用部分，依二層平面圖來看，兩棟大樓之壁面及柱子不相連，壁面

斷面尺寸5層與24層不同，若結構無共構問題，應可分開計算造價。 

5. 相關公會之審查報告為供審議之參考，建議審查報告可檢送至更新處作為

審查之依據。 

6. 有關58巷1樓面前道路有4公尺及6公尺寬度不一的情形，請實施者與陳情

人加強溝通說明。 

（十三） 遲委員維新 

1. 本案以市有土地做為比準地，權值比例總和為100%，其他私有地相對而言

面積較小，此為地主間之相互關係。假設更新前整宗土地權利價值未被低

估，以絕對價值而言，則財政局之土地價值應無被低估之疑慮，爭執點目

前為地主間之權利價值高低問題，依歷次審議意見調整，就整體調整之均

衡性而言，權值比例間的合理性無太大問題，除非財政局可就價值調整因

素項目明確指出不合理之處，再提出討論，目前更新前價值對於財政局並

無不公平之情事。共同負擔比例為實施總成本與更新後總價值之比值，與

更新前價值並無關係。 

2. 其中一位陳情人認為其一樓權值被低估，就其提供之實價登錄資料，四樓

成交39萬/坪，經查詢該筆資料內註記為親友、員工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

交易，故非為正常之市場價格。估價師所選之案例為附近區域之交易案

例，估價報告結果尚屬合理。另陳情人所提更新後一樓為何價格是樓上2

倍，其所說之一樓為長春路店面，北側新生北路二段58巷之店面價格為樓

上1.28~1.3倍，陳情人需了解巷內店面與正臨長春路店面價值與樓上價值

比例會有很大的差異。 

3. 同意書為事業計畫同意書無登載權利價值，審議過程本就會造成權值變

動，若因權值變動重行公展即可撤銷事業計畫同意書，邏輯上似乎說不過

去。 

4.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審查通過之計畫書是否得整份納入報告書作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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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至更新處，以利查核其合理性及必要性。 

5. 估價報告價格日期修正似有誤，估價報告書P.203係依信義房價指數修

正，經查104年8月跟104年1月變動為2%，惟本案估價師調整9%，先前權變

小組審查會議時有提此意見，估價師回應為依103年12月至104年2月之三

個月平均指數調整，經計算後此平均指數亦為2%，此差異將影響更新後價

值，請估價師說明。若指數如此大幅修正，應有明確依據，建議重新檢視

參考指數相關依據是否合理，亦或改以附近房價實際交易價格幅度變動分

析，並請實施者重新檢視修正報告書各案例價格日期。 

6. 請估價師檢視本案是否有如陳情意見58巷1樓面前道路有4公尺及6公尺寬

度不一的情形。 

（十四） 黃委員薏庭(林昆華代) 

請問實施者說明是否已釐清社會局日間作業設施若登記為一般事務所是

否符合相關規定？ 

（十五） 何委員芳子 

現有巷部分，北側段部分應為確認，依建管處說明南側段應不是現有巷，

且不在本案基地範圍內，南側段部分請再查明是否為現有巷。 

（十六） 謝委員慧鶯 

1. 因報核時權利價值比例較高，經審議後權利價值調降致使分配與當初報核

時不同是否得撤銷同意書。請釐清撤銷同意書原因為事業計畫圖說調整亦

或因權利價值調整。 

2. 本案5層樓結構與24層樓結構似為不相連，依通案審議原則，建議營建費

用分別計算。 

3. 估價是否有反應5層與24層之差異。 

4. 車道與人行步道中間是否為另一種顏色鋪面，請說明。 

（十七） 劉委員秀玲 

請實施者說明一般事務所隔間必要性，是否應預留將來進駐辦公室使用彈

性，建議取消 2至 4樓一般事務所隔間。 

（十八） 簡委員裕榮 

高層建築爾後若隔間更動須重新檢討消防設備等，費用偏高恐怕會增加住

戶負擔，故建議保留一般事務所儲藏室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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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陳副召集人信良 

本案北側人行步道雖中間有植栽槽，但植栽槽南北兩側淨寬合計超過 2.5

米，且有兩條動線可運用，建議△F5-3得全段計算容積獎勵。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 

（一） 陳情意見回應： 

1. 翁小姐與游先生為關係人，應知曉案件狀況。 

2. 潘先生先前並未出席會議，因此實施者皆與潘先生母親溝通說明，應可透過

其母了解案情。 

3. 實施者絕無恐嚇之情事，黃小姐之土地持份與他人不同，權利價值依估價原

則評估。 

4. 陳小姐所表達對於估價相關疑義，實施者皆已多次向其說明。 

（二） 有關3樓A1戶社會福利設施登記，先前財政局為利市府資產將來收益或變更

使用，故請實施者評估是否得用一般事務所登記，經檢討後，一般事務所

如變更使用類組為社會福利設施，使用樓地板面積於500m2以下，則免辦理

變更使用執照，3樓A1戶樓地板面積約為380m2，登記為一般事務所使用用

途彈性較高，請財政局及社會局指示，並請大會裁示該戶將來登記之使用

類組，本案配合辦理。 

（三）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陽台部分俟會後釐清。 

（四） 有關財政局表示車位登記之意見，配合辦理。 

（五） 本案重行公展之原因，起初規劃設計為一棟，經幹事會上財政局提出為有效

管理維護建議分棟規劃，故重新調整設計，後續經多次討論，最終改為一

棟設計並以分層集中選配更新後房屋，因多次設計變更，故造成本案進行

三次選配。 

（六） 主管辦公室隔間依照委員建議取消。 

（七） 因基地形狀關係，建物採L型配置，且因高度削線及道路規定相關限制，西

側部分無法設置同為24層之高度，但1至5層採裙樓設計，各層梯廳相互連

通，利用裙樓之垂直動線使其可達每一區塊。另因本案面寬很長故於結構

上有伸縮縫之設計，又因L型設計，若中間無伸縮縫，對其避震力相關後續

影響較大。另本案5層與24層以伸縮縫連接，且為同一種SRC建材結構，依

建管法令彙編處理原則，本案為一棟建物，有關營建費用應否拆算議題，

是否請大會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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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關本案現有巷疑義，未納入基地範圍之西南側建築執照〔65-(中山).(中

二)-0047〕，經檢討臨本案基地之巷弄部份為該張執照法定空地所留設之防

火間隔，長春路71巷當初是為違建戶所編訂，依建築套繪圖可看到其註記

內容，故南側段並無現有巷問題。 

（九） 因本案基地深度受限，故僅能將車道配置於新生北路二段58巷位置，車道長

度涉及地下室開挖深度及車位配置等限制，目前從人行步道往車道下坡處

留設2公尺緩衝空間，若再往前增加留設緩衝空間，相關設施將無法配置，

以及淨高問題須克服。 

（十） 因地下一層開挖深度及車位淨高問題，依臺北市綠化相關規定，目前採用覆

土深度1.2公尺中喬木設計，綠覆率計算符合法規要求。 

（十一） 本案北側人行步道退縮2公尺補足8公尺後設置1.5公尺植栽槽，植栽槽至

牆面寬度為2.35公尺，植栽槽至陽台投影部分1.55公尺，陽台投影為0.8公

尺，此部分人亦可通行，植栽槽與道路順平方便行人通行。 

（十二） 車道兩側未設置花台，僅設置順平斜坡並以另一種顏色區分。 

（十三） 本案為整宗基地開發利用，故皆以法定容積率560%進行評估。 

（十四） 市有土地為角地，已考量其貢獻度，各塊土地與市有土地差異約為100%

與81%，依歷次審查意見，調整後北側巷弄內土地約為76%~78%。 

（十五） 更新後價值3樓A1戶，因考量其為住宅產品且面積大，轉管占比相對小，

因此轉管部分不予調整。 

（十六） 地主於更新後之分配與共同負擔有關，並非於更新前權利價值調整。本案

比準地為南側市有土地，以此推估北側各地塊單價，進行權值比例調整時

並不會影響整體土地價值。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全體地主總合為100%，因

考量市有土地為角地，若要調高市有土地權利價值比例，必定需要調降私

地主之權利價值比例。 

（十七） 後續依地政局意見配合修正。另本案參酌信義房價指數進行調整，此指數

係依整個臺北市所定，本案所在位置為中山區接近林森北路條通區域，因

此未來房價跌幅相對大，相關數據及運算過程會詳列於估價報告書供委員

參考。 

決議： 

（一） 人民陳情部分 

1. 本案尚有所有權人尚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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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游○○、陳○○等2位所有權人，於重行公展期間撤銷事業計畫同意書，

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經實施者說明出具同

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並經大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撤銷同意書。 

（二） 廢巷改道部分 

本案申請基地內現有巷道廢止（長春路71巷），請實施者洽建築管理工程處

查明，鄰本案巷道廢止南側部分是否為現有巷，倘該段非屬現有巷，則同

意北側部分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廢止。 

（三）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1. 本案地上層商業使用隔間及設施，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大會討論後，取消2

至4樓商業使用樓層一般事務所之主管辦公室隔間。另本案西側臨6公尺計畫

道路人行道空間、車道二側、南側及東南側人行及自行車環境空間留設情

形，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確認。 

2. 本案更新後分回3樓空間原為社福設施（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現

改為一般事務所，請財政局會同社會局確認3樓A1戶將來登記用途後會知都

市更新處。 

3. 本案基地北側之開放空間之喬木植栽槽寬度改為1.5公尺（原為1.3公尺）、

覆土深度為1.2公尺，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四） 財務計畫部分 

1. 本案為一幢一棟24層建築（部分樓層為5樓，採裙樓設計），營建費用請實施

者分棟計算工程造價。 

2. 本案提列逆打工程費用(66,381,900元)、制震工程費用（23,030,700元），，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案提列特殊因素費用委託審查原則」之審議結果為

126,216,767元，審定費用增加36,804,167元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

後予以同意，另請實施者補充制震器相關位置，並將公會審查意見計畫書全

份納入更新事業計畫書作為附件。 

3. 本案人事行政管理費(4.5%)、廣告銷售管理費(6%)、風險管理費(11.5%)以

上限提列，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五）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本案二樓以上均價(814,094元/坪)及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共同負擔比

39.73%，請依委員及幹事意見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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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 △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666.01平方公尺（法定容積7％）之

獎勵額度。 

2. △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之

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570.86平方公尺（法

定容積6％）之獎勵額度。 

3. △F5-3（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466.32平方

公尺（法定容積4.9％）之獎勵額度，後續授權更新處核實計算後給予獎勵

額度；另請實施者將人行步道以順平處理，並設置標示牌，明確標示留設面

積、位置及無條件供公眾通行，並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4. △F5-6（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761.15平方

公尺（法定容積8%）之獎勵額度，並請實施者後續依103年11月10日公告之

「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提列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惟不得納入本案共同

負擔費用提列；另請實施者依協議書約定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於使用執照

核發後2年內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黃金級」以上。 

5. △F6（處理占有他人舊違章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173.75平方公尺（法定容

積1.83％）之獎勵額度。 

決議：請實施者於收到會議紀錄後3個月內依委員及幹事意見修正，檢具修正後計

畫書圖併聽證紀錄再提審議會審議。 

四、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四小段 125地號等 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許雅婷 2781-5696 #3081)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局 陳幹事進祥（書面意見） 

第394次審議會所提意見已說明，本局無意見。 

（二） 地政局 洪幹事于佩（書面意見） 

1. P51更新前視為同宗土地個別地價之拆算，無景觀部分調整率-6.5%，似與附

件依前次委員意見補充之景觀測試-土地開發分析結果，價格差異為-5%不

符。 

2. 另前項附件景觀測試樓層單價表，2-5樓敘明無景觀差異而影響3%，該3%之

影響內容為何，以上請一併說明後，提大會討論。 

（三） 交通局 洪幹事瑜敏（書面意見） 



109.9.28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438 次會議紀錄 

21 

 

本局無意見。 

（四） 消防局 林幹事清文（書面意見） 

本案未涉「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相關規定，本局無意見。 

（五）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顏幹事邦睿（書面意見） 

涉權利變換部分本科無意見。 

（六）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本案涉權利變換事宜，無意見。 

（七） 遲委員維新 

1. 本人理解本案的困難度，估價師調整的結果也已經跟土地所有權人達成共

識，故無意見。 

2. 請宏大估價師檢附土開表於估價報告內。 

3. 估價師在回應綜理表內的回覆意見請確認與調整內容相符，以利委員合理判

斷估價修正結果，並將相關資料檢附齊全在估價報告內。 

（八） 黃委員媺雲 

權利變換計畫： 

拾柒、地籍整理計畫： 

1. 地界整理計畫，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28Ⅲ，請補上「測量後之面

積，如與土地及建物分配清冊所載面積不符時，實施者應依地籍測量或建物

測量結果，釐正相關圖測之記載」（第17-1頁） 

2. 表17-2土地登記清冊表，請增列「合計」（第17-3頁）。 

3. 以上請修正，以利地政登記程序檢覈。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 

（一） 本案估價本案最主要的問題是東、西側兩邊土地所有權人對權值比及地價差

異的意見，因為基地西側是有鄰學校，它的棟距我們未來認為是比較好的，

而且他的私密性會比較好，因此在二到五樓的部分是有略微調整，六到九

樓經土開測試模擬，最主要是未來有通透性的視野，可以跳脫樓層的高樓

的視野影響，故有調整約10%的差異；最重要的是我們土開法測試的結果，

最主要是差了6.5%，相關結果後續會放在報告書裡面，供委員參考。 

（二） 依委員意見，加註測量後之面積，如與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面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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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不符之處理方式於權變計畫第拾柒章內。 

決議： 

（一） 人民陳情部分 

本案尚有所有權人尚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整合。 

（二）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1. 本案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及2樓以上平均單價維持為110.40萬/坪，經實施者

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2. 有關本案估價條件及所有權人陽台部分補登、部分沒有補登之估價修正情

形，經實施者說明已補附126地號權利人同意書後，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

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3. 本案採代理實施方式辦理，於事業計畫提列人事行政管理費4.5%、銷售管理

費5.4%、風險管理費率9.45%，共同負擔比24.63%(原事業核定共同負擔比

22.52%)，經實施者說明合理性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三） 聽證紀錄 

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1. 林○○(當事人) 

(1)106年 11月 12日至 12月 12日

為選配期間，依附件一選配原

則第三點訂定略以:「同一 單

元或車位如有二人以上重覆選

配，以下列原則排列優先順

位…」。第 4 項:「同一單元或

車位如有二人以上相同順位者

重複選配時，於選配會以公開

抽籤方式選定之」。我認定一樓

能有優先選配的權利，房屋重

覆的部份，實施者也有盡力協

調，但車位的部份，當時實施

者告知我和其他一樓所有權人

無重覆選配的情形，但抽籤當

天卻發生 2~4 樓的所有權人和

一樓所有權人已經優先選配的

車位而進行抽籤決定，但明明

附件選配原則已有載明一樓有

優先選配的權利，請在場的委

1-1 實施者受任人：中華建築經理股

份有限公司/江君璠副理 

(一)車位優先選配事宜 

1. 本案選配原則第 3點第(2)項載

明更新前 1 樓所有權人與 2~4

樓所有權人重複選配時，僅「房

屋單元」以更新前 1 樓所有權

人優先選配，其精神在於更新

前 1 樓有 3 戶、但更新後 1 樓

全部設計公共設施，1 樓所有權

人無法選回 1 樓，故訂定選配

優先權；車位部分，因更新前

建物無法定車位，故更新後無

訂定車位選配優先權，有重複

選配即依選配原則第 4 點規定

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選配人。 

2. 前揭選配原則除與臺北市政府

106 年 8 月 8 日府都新字第

10631180202 號函核定之本案

事業計畫相同，並經維揚法律

經實施者說明溝

通協調之情形，

予以確認，請實

施者持續溝通協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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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員能協助我理解選配文件針對

一樓優先選配的認定。 

(2)車位選配依文件載明，我有權利

選擇二個大車位，但我並沒有

以此文字，刻意選配二個大車

位，我只選擇其中一個大車

位，同時搭配另一個緊靠機車

車位的小車位。 

(3)抽籤結果結束後我才發現一樓

所有權人可有三個車位選擇

權，但在分配過程中，完全沒

有被告知，實施者東基及規劃

單位中華建經應有義務告知

我。如果在抽籤前我得知我能

選配三個車位，我就不會少選

也喪失我的權利。 

事務所夏元一律師於 106 年 12

月 17日召開之本案選配會議及

(106)維揚律字第 106122901號

函確認無誤。 

(二)林冰如小姐選配車位事宜 

本案無限制所有權人選配車位

數量，且林○○小姐選配之 3個

車位未與其他所有權人重複，無

影響他人權益。 

1-2 實施者：東基開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周永清總經理 

(1)實施者在此承諾，會盡最大的誠意

與所有權人協調車位選配事宜。 

2. 張○○(當事人) 

(1)針對都更前價值，我詢問過三家

房屋仲介，針對房屋前、後棟是

否價值有差距，但得到回答除非

有不同採光或噪音，會有 2%的

差距，建議都更前估價是否能參

照仲介公司的回應修改? 

(2)估價師提供資料載明本戶土地

權狀最大，使用面積最小，我們

後側四面採光、四面陽台，陽台

並沒有登記屬於附屬建物，附屬

建物應屬於使用面積，故估價師

應修正我們使用面積不是最小的

文字。 

2-1 實施者受任人：宏大不動產估價

師聯合事務所/陳奕壬估價師 

(1)尊重審議會及權變小組審查意見

為都更成功的基本原則。 

(2)歷次委員會皆有提供估價結果相

關意見及看法，本所亦有針對相關

意見提出說明及調整相關估值，以

保障地主權益。 

(3)西側土地擁有學校視野之優勢，故

本次估價據以調整。 

(4)更新前建物面積係依據地政事務

所登記產權面積為估價基礎。 

 

估價部分已提請

討論，請實施者

依決議辦理，請

實施者持續溝通

協調。 

3.周○○(代林○○)(當事人) 

(1)剛之前會議提及都更前價值下

修 15%，剛談到面公園有景觀的

優勢，那我們後側也有面臨小

公園，不曉得這樣有什麼明顯

的差距?希望下次會議委員能

針對此意見作修正。 

3-1 實施者受任人：宏大不動產估價

師聯合事務所/陳奕壬估價師 

(1)謝謝所有權人給我們的回饋，但仍

尊重審議會審議結果。 

(2)針對 126地號部份，調整基礎一開

始為 15%，現在依據委員意見調整

為 11%，調整率非全部針對面對學

校的優勢，但仍包含臨路寬度及地

形調整，整體加起來為 11%，針對

大家意見未來仍呈送審議會審議。 

估價部分已提請

討論，請實施者

依決議辦理，請

實施者持續溝通

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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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4.羅○○(當事人) 

(1)詳書面意見 4-1。 

依據估價師說明，是以登記權狀

為計算基礎，事實上我在 12 戶

中，我的登記權狀 46 坪多是最

高的，是用 46 坪的價來買的，

直至現在我才知道沒登記陽台

的權狀是 36坪。 

(2)買房子，看成屋，喜歡了，下單

價格就是權狀為依據，可是這次

都更卻調降了 15%，大坪數房子

不是 L型才會採光好嗎卻降 3%，

正方形大坪數怎麼採光好?另外

臨路比率，126 地號是最大的，

可是卻要扣 2%。 

(3)理性要有依據，就是法律，登記

坪數，人會有點感性，我們要以

同理心尊重。 

4-1 實施者受任人：宏大不動產估價

師聯合事務所/陳奕壬估價師 

(1)針對地主的意見未來經過委員會

審議後達到共識，本所將作出說明

及調整。 

(2)地主針對自己的土地價格會有想

法，本所未來針對調整內容，詳加

說明，以符合委員會的意見及維護

地主的權益。 

估價部分已提請

討論，請實施者

依決議辦理，請

實施者持續溝通

協調。 

5.黃○(代林○○)(當事人) 

(1)都更之前我也是承購二手房

屋，價格也不便宜，也詢問過

附近的環境，我的地號是 127

號二樓為最方正，我上次有提

到我的賣相最好及最高。 

(2)12戶建物含陽台，差距有限(約

1%左右)，且目前法定空地是大

家住戶所有。原先估價 85%的時

候差距 9%(126 與 127 號之差

異)，第二版又差到 12%。我個

人認為整個情況，法站在 126

號，理站在 127號、情站在 125

號。針對此估價結果，本來為

勉強努力去接受，現在變為消

極態度跟行動。 

5-1 實施者受任人：宏大不動產估價

師聯合事務所/陳奕壬估價師 

(1)地主針對自己的土地價格會有想

法，本所未來針對調整內容，詳加

說明，以尊重委員會的意見及維護

地主的權益。 

估價部分已提請

討論，請實施者

依決議辦理，請

實施者持續溝通

協調。 

6.林○○(當事人) 

(1)方才中華建經回覆似作球給

我，一樓是有戶別給住戶選配

的，而非全部公共設施，所以回

覆內容不實。 

(2) 本案無限制所有權人選配車位

6-1 實施者受任人：中華建築經理股

份有限公司/江君璠副理 

(1)在此向大家道歉，剛才回覆資訊有

誤，針對更新後有設計一樓一戶住

宅，剛才想表達是一樓的戶數無法

滿足更新前一樓三戶的全數選

估價部分已提請

討論，請實施者

依決議辦理，請

實施者持續溝通

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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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數量，與實施者當初口頭與我討

論的情形是不同的。 

回，選配結果也是沒有原一樓住戶

選配一樓，是由實施者獲配。 

7. 郭○○(代郭○○○)(當事人) 

(1)詳書面意見 7-1。 

使用面積一樓(前院儲藏室，後

院，廚房外院子)、側面二樓群

房，L型廚房/睡房分開。 

(2)第一次看到計畫書光碟下修

15%後再下修 11%，覺得有疑義，

我希望能降到剩下 5%的差異，請

委員能夠慎重看待此問題。 

(3)大家都沒有提到 L 型那區房屋

的優點:例如:廚房離睡房很遠，

不會有異味，廚房的垃圾可以直

接帶出屋外，不會經過其他房

間，我們的房屋還有前院及後

院，不只能夠增加附加建築物，

實際上也有增加附加建築物。 

(4)L 型的側面是屬二層樓的洋

房，採光非常好，甚至電視訊號

很好。 

7-1 實施者受任人：宏大不動產估價

師聯合事務所/陳奕壬估價師 

(1)本案關鍵仍為前、後側差距，方才

地主提到庭院的部份，估價主要還

是針對產權面積，126地號一樓部

份，我們也有針對進出便利性作出

調整，相對其他樓層單價高，未來

估價對於 126 地號及其他二筆土

地價格差異，仍需經由審議會決

議，以保障地主權益。 

估價部分已提請

討論，請實施者

依決議辦理，請

實施者持續溝通

協調。 

8.黃○(代林○○)(當事人) 

(1)我希望維持原先估價 85%的分

配案，否則案件可能就走不下去

了。 

8-1 實施者：東基開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周永清總經理 

(1)這六年來沒有聽到這麼多意見，今

天第一次聽到各位那麼多想法，大

家初衷希望老舊房子能都更。 

(2)幹事會委員有提及，當價值有提

升，但坪數或許雖有減少，要大家

都滿意是不容易的事情，每個人心

中都有價值的評斷，希望經過這麼

久的時間，大家能好好把握，希望

經過審議會後，能讓大家有比較滿

意的答案。 

估價部分已提請

討論，請實施者

依決議辦理，請

實施者持續溝通

協調。 

（四） 同意本案權利變換計畫修正後通過，後續請實施者於收受會議紀錄後3個月

內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審議

會審議。 


